
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科技產業管理微學分學程應修科目及學分表 

經 114 年 03 月 19 日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

經 114 年 04 月 22 日學分學程審查委員會第 1會議審查通過 

經 114 年 06 月 04 日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學程名稱 科技產業管理學分學程 
要求總學分數 9 
開設學院、學系、研究所 化學系、事業經營學系 

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數 開課院/系/所 備註 

選備 

有機化學 3 化學系 

本區課

程，應至

少修畢 1

門 

光譜分析化學 3 化學系 

奈米化學導論 3 化學系 

材料科學 3 化學系 

光電材料 3 化學系 

職場倫理 3 化學系 

淨零碳管理規劃 3 事業經營學系 

本區課

程，應至

少修畢 2

門 

科技管理 3 事業經營學系 

商業模式創新 3 事業經營學系 

人工智慧與商業應用 3 事業經營學系 

永續發展管理 3 事業經營學系 

管理學 3 事業經營學系 

電子商務 3 事業經營學系 

備註： 
一、本學程選備課程至少應修習 3門課 9學分以上。 
二、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，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科目，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

分不屬於學生主修學系(所)課程。 
三、學生進入本學程後，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，不得採計為本學程學分，已修過本學程所開設

之科目，得申請採認，但以 6 學分為限，惟所缺學分應從本學程中其他科目補足。 
四、學生若修畢規定之 9學分，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。 

 

  


